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西市监处字〔2020〕15号

当事人：大连市双兴综合批发市场飞龙杂品商行经营者李敬友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2210203MA0WUJ271U                                  

住所（住址）：大连市西岗区双兴综合批发市场二区土杂街4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敬友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                          

联系电话：  ***********    联系方式：   电话         

联系地址：大连市西岗区双兴综合批发市场二区土杂街41号                                           

2020年2月28日，双兴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在调查大连市双兴综合批发市场家辉塑料制品商行销售无中文标识的防护口罩一案时，根据提供的线索，涉案口罩系由当事人供货。

经查，当事人于2020年2月26日将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口罩2箱（每箱40盒，每盒26-28个不等），销售给大连市双兴综合批发市场家辉塑料制品商行经营者赵加辉，总货款1500元。上述涉案口罩包装和标签上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也未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进价600元/箱。根据涉案口罩使用范围、当事人宣称和办案人员对实物鉴别，认定其为日常防护型口罩。涉案口罩货值金额1500.00元，违法所得300.0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违法行为主体和当事人经营资质情况；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经营者身份情况；              

3.现场笔录、经营场所照片：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的实际情况；                                

4.当事人微信收款截图：证明当事人销售口罩、收款行为事实；                                                         

5.涉案口罩照片：证明涉案口罩实物情况；            

6.询问（调查）笔录：证明当事人采购、销售违法口罩的事实。                                                                                                     

我局于2020年3月13日向当事人大连市双兴综合批发市场飞龙杂品商行经营者李敬友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西市监罚告字〔2020〕12号），对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进行告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二）、第（四）项：“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四）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及《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范》（GB/T 32610-2016）8.2标识：每个包装单元应有检验合格证，明显部位应附有清晰可辨识的标识，标识应包含下列内容：“h）生产日期、推荐使用时间（小时）及贮存期”的规定，属于销售产品标识不合法产品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及《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关于落实<关于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违法行为的意见>的通知》：“二、严格执法，从重处罚。对涉及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考虑其特殊危害性，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九条第（八）项及《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中从重处罚的相关要求，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较重、较多的处罚种类或者较高的处罚幅度进行处罚，其中罚款的数额应当在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较高的30%部分，涉嫌犯罪的，必须坚决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决定按照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的上限进行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有包装的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300.00元；                             

2.罚款人民币450.00元。                              

以上罚没款共计750.00元，上缴国库。           。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到工商银行西岗支行（账户名称：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帐号：3400200509003705909）。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起诉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西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0年3月1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